附件4：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本硕（博）连读培养资格弃权申请表
	学号
	
	姓名
	
	专业
	

	学年课程
平均学分绩点
	
	学年课程成绩
专业排名百分比
	

	CET－4

最高成绩
	
	CET－6

最高成绩
	

	获奖学金、三好学生、
优秀干部荣誉情况
	

	课外科技活动情况
	主持或参与创新活动名称、级别（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、院级）、排名：
获奖情况（考核结果）：


	弃 权 原 因
	学生签名：

2026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单 位 审 核
	学院审核意见：
负责院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（盖章）
2026年　　月　　日

	
	教务处审核意见：
负责处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（盖章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2026年　　月　　日


